
 

 

关于“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系统” 

申请迁移单位的操作方式 

 

在“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系统”个人用户账号新增加了

一个功能“修改所在单位”，如单位有专业技术人员有调动需要迁移单位

的，可以在此进行操作。 

一、专业技术人员个人用户账号操作方法如下： 

1、专业技术人员登陆个人用户账号，在“资料维护-修改所在单位”

中提出申请迁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、点击“…”选择迁入的城市和单位，然后点击“申请迁移”后会

出现以下图片内容，再点击“送审”完成申请，同时须通知迁入新的单位

管理员进行审核。 

 

 

 



 

 

二、迁入新的单位管理员操作方法如下： 

1、由迁入新的单位管理员进行审核。迁入新的单位管理员登陆法人

单位管理员账号，点击“专业技术人员迁入审核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、点击下图“审核”进入详细页面。 

 

 

 

 

3、进入详细页面后，点击“通过”并填写“审核意见”，然后点击

“审核” 完成操作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：迁入新的单位审核成功后，系统一般会在一个工作日内进行调

整。系统调整成功后，个人的单位名称就会更新。请专业技术人员登陆个

人账号“账号信息维护”查询是否更新成功，同时通知新单位在法人单位

账号“专业技术人员管理”中查询是否有数据。 


